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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胜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培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培培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杨玲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12-67060155
传真 0512-62897567
电子邮箱 lisayang979@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jsveda.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苏州工业园区唯华路 3 号君地商务广场 10 幢 301

室,215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13,705,047.58 125,533,757.88 70.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085,264.41 84,395,834.44 96.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4.43 2.80 58.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72% 32.6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2.28% 32.77%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8,836,847.65 81,840,404.72 45.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01,017.18 1,898,563.61 1,006.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479,822.45 1,412,048.4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53,179.37 -45,027,506.90 7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3.95% 2.3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3.61% 1.7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06 85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1,791,532.00 72.20% 7,344,819 29,136,351.00 77.6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40,800.00 6.76% - 2,040,800.00 5.44%

董事、监事、高管 105,000.00 0.35% - 105,000.00 0.28%
核心员工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390,468.00 27.80% - 8,390,468.00 22.3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122,400.00 20.29% - 6,122,400.00 16.31%

董事、监事、高管 315,000.00 1.04% - 315,000.00 0.8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30,182,000.00 - 7,344,819 37,526,819.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胜军 8,163,200 8,163,200 21.75% 6,122,400 2,040,800
2 苏州赛夫

沃特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

5,059,200 5,059,200 13.48% 1,686,400 3,372,800

3 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

（江苏有

限合伙）

2,750,000 1,210,000 3,960,000 10.55% 3,960,000



4 北京华清

博广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3,072,000 3,072,000 8.19% 3,072,000

5 中小企业

发展 基金

（江苏南

通有限合

伙）

3,000,000 3,000,000 7.99% 3,000,000

6 无锡市市

政公用产

业集团有

限公司

2,750,000 2,750,000 7.33% 2,750,000

7 苏州工业

园区中鑫

恒祥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690,000 1,810,000 2,500,000 6.66% 2,500,000

8 北京华清

博丰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2,060,000 2,060,000 5.49% 2,060,000

9 钱苏 1,977,600 1,977,600 5.27% 1,977,600
10 杭州涌隆

翼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04,819 1,204,819 3.21% 1,204,819

合计 26,522,000 7,224,819 33,746,819 89.92% 7,808,800 25,938,01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李胜军系赛夫沃特的普通合伙人。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吕大

龙；吕大龙通过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超过 5%以上股份，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吕大龙间接持有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

合伙）的合伙份额，且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清控银杏创业

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同时，在册股东陈茂果为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委派的董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合伙）

与公司股东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兼董

事陈茂果存在关联关系。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为公司现

有股东，公司董事金异由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提名委派，公司董事邬云飞由苏

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名委派。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李胜军（21.75%） 其他股东（78.25%）

江苏唯达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

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

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型。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八）（九）。

（2）财政部于2019年 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

财务报表。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短期借款 24,000,000.00 24,045,093.49
其他应付款 285,010.25 239,916.76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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